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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
2018—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 
 

一、组织机构 

(一)总主考：车文明 

一校区主考：范哲锋   安建梅   李跃飞  周芬芬 

三校区主考：郑  旗   李学刚 

(二)总巡视：(随时到三个校区巡视) 

卫建国   杨  军   郝勇东   高  峰   刘奎生 

王  云   许小红   车文明   王建华   张献明 

(三)学院巡视：院长聘任 

(四)期末考试违纪与作弊、差错与事故认定：李吉慧 

    期末考试违纪监督：杜  辉 

二、考试工作 

（一）考试 

1．全校统一时间，统一执行《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监考须知及考场

指令》（见附件 1） 

2．严格遵守“日报告制”，各学院须在次日开考前上网呈报本学院当



天考试情况，报告内容包括：监考、巡视、考场纪律、学生违纪、阅卷、

复查、成绩报送等情况。网上报送格式请各学院教学秘书与教务处教务科

联系。教务处将在网上公布前日考试情况。 

3．监考老师必须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履行职责。考试中要认真监考，

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（如吸烟、阅读书报、谈笑、睡觉、手机聊天等）。

发现作弊者应及时上报。 

4．各学院要教育学生树立诚信意识，在考试过程中端正态度，严格遵

守考试规章制度，实事求是，杜绝一切考试作弊形式。《山西师范大学考

试违纪认定程序》（见附件 2） 

    （二）阅卷与复查 

1．阅卷严格按照《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阅卷工作流程》执行。（见

附件 3） 

2．山西师范大学考试评卷、试卷复查工作规范（见附件 4） 

三、期末考试安排表与考生注意事项 

1．2018—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（辅修）考试安排表（见附件 5） 

2．《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考生注意事项》（见附件 6） 

 

举报电话：0357-2051934 或 186357395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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